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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本報告書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61年，身為 MS&AD 保險集團的一

員，追隨集團「具韌性、永續發展的社會」領航者的腳步，推動創造共

享價值的商業模式，與社會追求永續發展。為有效回應各界利害關係人

的期許，本公司依循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司治理公司治理 3.0 - 永

續發展藍圖」，並逐步推動永續保險原則(Principles for Sustainable 

Insurance, PSI)，對社會溝通明台產險專注之永續議題以及重大資訊

揭露，如氣候變遷風險、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SASB)的 ESG(環境、社會和治理)議題。 

本公司針對永續金融，制定綠色核保、綠色投資、綠色營運、綠色保險

四大面向，結合本身業務特性，與利害關係人創造共享價值(Creating 

Shared Value, CSV)，並進一步加強內外部溝通，付諸具體行動，實踐

聯合國 SDGs 的17項永續發展目標。 

本公司營運目標在於透過保險業務及投資活動之進行，以維護客戶權益

及股東利益。為達成此一目標，明台產險已訂定各項公司治理及投資規

範，並於2018年12月28日簽署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發布之「機

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以善盡機構投資人之責任，支持注

重永續發展的優質企業。 

本報告為明台產險聲明遵循「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六項原則，並

依其中原則六，定期向客戶或受益人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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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方式與頻率 

本報告書揭露期間為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本公司每年將於公司官

方網站首頁之「盡職治理專區」提供盡職治理報告、遵循聲明以及投票

情形揭露報告等資訊，揭露相關作為予客戶/受益人、被投資公司等相關

利害關係人。 

明台產險網站「盡職治理專區」 

 

聯絡資訊 

對於本公司盡職治理作為或對本報告的任何意見或訊息諮詢，歡迎與我

們聯繫: 

明台產險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管理部 

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2 段 22 號 6 樓 

電話: 02-2772 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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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關明台產險永續經營說明可參考: 

1. 2022 年明台產險永續報告書 

 

 

2. 明台產險 CSR 活動資訊 

 

 

 

 

 

 

 

 

 

 

 

 

 



4 

二、履行盡職治理 

明台產險為確保永續發展策略之落實，將公司治理、環境保護及社會貢

獻納入公司營運活動與發展中，創造與社會的共享價值，將永續發展推

動小組改制，於2021年6月30日成立永續委員會，藉此強化永續發展策略、

目標與管理制度。此外，於2022年，我們進一步提升了執行小組組長的

層級，由原本的協理升格為本部長級，這反映出公司對於永續議題的高

度重視。透過這樣的舉措，我們持續推動公司內的永續實踐與執行。 

 

永續治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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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盡職治理履行情形 

投資標的決定 

本公司有價證券之投資，藉由本公司內部或國內外有價證券委外投資機

構長期追蹤國際金融環境、產業趨勢及變化，據以選擇趨勢向上的產業、

具成長性的公司及具穩健配息能力之企業作為主要投資配置方向，並藉

由評估企業各項財務指標、對勞工權益之維護情況、環境保護作為、是

否有不符合社會責任之做法、公司治理之建立、及是否以永續發展為目

標等，並藉由ESG相關指標評估投資標的之ESG相關風險與機會，將相關

因子納入投資決策中。除重視財務績效外，亦同時考慮被投資公司永續

經營績效，在環境、社會責任、公司治理(ESG)各面向的表現，促使資金

運用產生正面經濟效益，也為資本市場及社會創造永續發展價值。 

投資後追蹤管理 

本公司選定標的進行投資後，持續定期追蹤被投資企業之財務狀況、營

運能力及相關新聞，並藉由月會與季檢討會議審視投資組合概況。 

股東會投票部分，本公司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前，將行使表決權之評

估分析作業作成說明，並於各該次股東會後，將行使表決權之書面紀錄，

提報董事會。必要時，得與其他機構投資人共同合作，以維護客戶或受

益人之權益，並提升被投資公司的永續發展。亦得針對特定環境、社會、

公司治理 (ESG)議題參與相關倡議組織，共同擴大及發揮機構投資人之

影響力。 

經各項ESG指標評估後，檢視是否有負面影響之情事，如環境汙染、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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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罷工等，目前持有之被投資公司並無違反ESG情事。 

四、ESG 投資流程及風險評估 

遵循原則 

依據責任投資原則(PRI)，將ESG(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責任Social、

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納入投資政策與決策流程，在資金運

用上考量投資標的企業是否善盡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企業誠信。 

 

PRI 六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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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投資機制 

 

建立有價證券池 

本公司於投資前針對納入可投資標的企業做相關討論評估，篩選出符合

ESG精神之標的進行研究追蹤，討論是否要納入有價證券池中。若對該被

投資公司之公司治理或違反法令之記錄有所疑慮時，則會優先予以排除

納入。 

投資組合監控與追蹤 

對於已持有之被投資公司標的，本公司除隨時關注該公司是否有負面新

聞之外，例如有公開資訊顯示該公司有疑似或實際涉及洗錢或資助恐怖

主義之情事時，則會評估是否將繼續持有或立即出售該標的，以及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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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移出可投資標的之有價證券池。 

五、投票政策說明 

本公司考量對被投資公司整體營運之影響效益，主要針對持股比率達1%

以上之公司辦理之股東常會進行表決權行使作業。對於持股比率未達1%

之被投資公司，基於盡職治理之精神，原則上應積極參與表決權相關行

使作業。 

為充分表達對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議案之意見，並降低時間及空間對投票

的限制，本公司行使表決權以電子投票方式為主，指派代表人出席股東

會為輔。 

為尊重被投資公司之經營專業並促進其有效發展，對於經營階層所提出

之議案原則表示支持；但對於有礙被投資公司永續發展之違反公司治理

議案(如財報不實、董監酬勞不當等)或對環境與社會具負面影響之議案

(如汙染環境、違反人權、剝奪勞工權益等)，原則不予支持；若涉及董

事、監察人選舉之議案，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將不行使表決權。 

若屬重大議題，則由負責研究之同仁提供分析評估意見，做為投票之參

考依據，如有必要，將於股東會前與該標的公司經營階層進行瞭解與溝

通。 

相關議題如下: 

 增減資:分析增減資之必要性及效益 

 企業倂購案:評估對公司營運、財務面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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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無使用代理投票服務，相關投票事宜主要由內部研究團隊負責。 

已與其他專業機構合作，委其代理研究，協助評估標的公司之產業趨勢，

營運展望、ESG等議題，以強化盡職治理之落實。 

六、與被投資企業議合活動相關概況 

本公司於2022年度與被投資企業議合活動相關概況統計如下： 

項目 參與股東會投票 拜訪家次 

家/次 150家 500 

資料時間：2022/1/1~2022/12/31 

 

2022 年行使股東會投票權的詳細情形彙總表：(依 42 分類) 

類別 議   案 總議案數 贊成議案數 反對議案數 棄權議案數 

1 年度財務報表之承認 151 151  0  0 

2 盈餘分派之承認 151 151  0  0 

3 虧損撥補之承認 0 0  0  0 

4 資本公積分派現金 7 7  0  0 

5 章程 126 126  0  0 

6 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 0 0  0  0 

7 
解除公司法 13 條轉投

資限制 
0 0  0  0 

8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

業程序」 
16 1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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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議   案 總議案數 贊成議案數 反對議案數 棄權議案數 

9 
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 
9 9  0  0 

10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 
145 145  0  0 

11 
修訂「衍生性商品交易

處理程序」 
5 5  0  0 

12 
修訂「關係人交易處理

程序」 
0 0  0  0 

13 

修訂「企業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處

理程序」 

1 1  0  0 

14 
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

舉辦法」 
2 2  0  0 

15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

則」 
75 75  0  0 

16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 11 11  0  0 

17 修訂「誠信經營守則」 0 0  0  0 

18 修訂「道德行為準則」 0 0  0  0 

19 
修訂「監察人職權範疇

規則」 
0 0  0  0 

20 其他作業或管理辦法 3 3  0  0 

21 董監事選任 56 0  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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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議   案 總議案數 贊成議案數 反對議案數 棄權議案數 

22 董監事解任 0 0  0  0 

23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 113 113  0  0 

24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13 13  0  0 

25 
低於市價發行員工認股

權憑證 
1 1  0  0 

26 
庫藏股低於實際平均買

回價格轉讓員工 
0 0  0  0 

27 合併 1 1  0  0 

28 分割 1 1  0  0 

29 收購 0 0  0  0 

30 股份轉換 0 0  0  0 

31 解散 0 0  0  0 

32 
讓與、受讓、處分、出

售 
0 0  0  0 

33 釋股 0 0  0  0 

34 盈餘分派之討論 22 2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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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議   案 總議案數 贊成議案數 反對議案數 棄權議案數 

35 現金增資 10 10  0  0 

36 發行特別股 0 0  0  0 

37 私募有價證券 11 11  0  0 

38 虧損撥補之討論 0 0  0  0 

39 現金減資 3 3  0  0 

40 行使歸入權 0 0  0  0 

41 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0 0  0  0 

42 其他 4 4  0  0 

2022 年之各被投資公司議案並無顯著違反 ESG 議題，故本公司並無投反

對之議案。 

若涉及董事、監察人選舉之議案，依保險法第 146-1 條及 146-5 條規定，

保險業不得行使對被投資公司董事、監察人選舉之表決權，除法令另有

規定外將不行使表決權，故涉及董監事選舉議案採棄權方式處理。 

為了找尋合宜之投資標的及投資後該標的之可持有性，故本公司與委外

機構藉由參與股東會與拜訪公司經營層等議合活動以瞭解被投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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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績效、ESG 治理、公司前景及產業概況等議題，共同擴大及發揮機

構投資人之影響力。透過委外機構之代理研究服務可補充本公司人力資

源之不足。對投資標的後續的追蹤行為，可增加本公司對投資標的掌握

度與持股信心，並利於未來投資決策佈局。 

議合後除了可鼓勵被投資公司之經營規劃往正面之發展，亦可多吸引投

資人資金加入成為股東。 

本公司每年透過各種方式與標的公司溝通與互動，目的在於維護股東權

益，亦彰顯盡職治理精神。互動與議合活動的執行符合盡職治理政策。 

七、互動議合時機的決定與議題 

遵循原則 

以公司現有持股或已納入股票池為優先。 

時機決定 

標的公司公布財報或舉辦法人說明會時。 

標的公司產業趨勢發生變化或是可能有潛在 ESG 問題時。 

議題內容與範圍: 

標的公司產業概況與公司營運狀況。 

ESG 與盡職治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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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互動與議合後之追蹤及對未來投資決策之影響 

議合後除了更瞭解標的公司的營運概況與 ESG 相關執行情形，並可結合

其他機構投資人(包括代理研究等機構)與標的公司分享其他業界更好

的 ESG 範例以利於標的公司改善或提升經營治理。  

持續關注標的公司 ESG 議題，已透過委外投資機構長期追蹤標的公司之

負面議題並進行影響評估，若觀察到議合公司有顯著負面違反 ESG 相關

議題且未改善者，將減持或暫不投資該標的公司。 

九、利害關係人與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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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重大利益衝突事件之原委及處理方式 

截至 2022 年底，明台產險於盡職治理之範疇未發生重大利益衝突事

件。 

十一、盡職治理有效性評估 

本公司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盡職治理報告經內部稽核與法令遵循相

關部門核閱，並經總經理核定，顯見本公司對盡職治理報告之重視。 

十二、盡職治理投入資源 

負責盡職治理相關業務項目資源統計如下： 

人力投入資源 7~15人(財務管理部及委外投資機構) 

時間投入資源 70~150工作日 (10日/人) 

金錢投入資源 21~45 萬 (3 萬/人) 

 


